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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开展堆场扬尘污染治理
分三阶段重点整治六片区，取缔无资质搅拌站

◆梁玉桥

堆场扬尘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
市扬尘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近日，
南宁市召开全市堆场扬尘污染治理工
作动员会，计划用近一年的时间，对市
区工业企业、港口码头、混凝土搅拌
站、物流中心等企业（单位）易产生扬
尘污染的堆场进行集中排查和整治，
依法查处违法排放粉尘行为，确保完
成南宁市年度 PM10 防治目标任务，持
续改善市区环境空气质量。

■现场：
抑尘情况不容乐观

记者近日随南宁市环保局、工信
委、交通局、商务局等部门相关人员来
到位于沙井大道的广西恒日混凝土有
限公司，只见喷淋系统隔几分钟便会
自动洒水降尘。不过，抑尘情况并不
乐观，每当有车经过，都能带起一路
灰尘。

在堆料场，各种砂石、碎石在简易
篷里简单堆放着，由于刚刚洒过水，一
路泥浆，车辆带泥严重。

在位于良庆区银海大道的中建西
部建设广西公司屹桂站，却是完全不
同的景象。

由于屹桂站采用全封闭的生产
线，石料堆放场也按规定进行封闭式
围挡，车辆进出都会经过全自动冲洗
平台。因此，在这里看不到尘土飞扬
的情况。不过，由于厂外市政道路没
有修好，周围全是工地，车辆洗得再干
净，出门就会沾满黄泥，大大降低了扬
尘治理效果。

■要求：
堆场尽量做到密闭存储密闭作业

南宁市开展堆场扬尘污染治理，
对企业和单位有什么要求？记者了解
到，一是物料堆放场所须采用封闭或
半封闭库房、天棚储库，基本做到物料
无扬撒，或采取围墙、围挡、防风抑尘
网、遮盖、自动喷淋装置、洒水车洒水
等综合措施有效抑尘；二是建立密闭
传送装置或者在密闭车间中进行，基
本做到作业不起尘，或作业处配备吸
尘、喷淋等防尘设施。在进行装卸、倒
运等作业时保持防尘设施正常使用，
避免作业起尘。

“这两项措施必不可少，其中一项
不满足，就会受到处罚，拒不改正的将
责令停工或停业整治。”南宁市环保局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的原料装卸、

堆放以及进料传输时，多少会产生一些
粉尘。因此，南宁市规定，禁止在施工现
场搅拌混凝土，并大力推广使用预拌混
凝土，以此减少粉尘污染，保护环境。

自 2013 年以来，南宁市在混凝土企
业中进行了高性能混凝土生产资质评
定，通过料仓加篷等措施抑制扬尘，取得
了较好成效。

2014 年以后，南宁新建投产的搅拌
站按规定须是全封闭的绿色环保型搅拌
站，但这些企业数量占比还不是很高。
大部分混凝土企业建站时间早，受场地、
周 边 道 路 等 因 素 影 响 ，扬 尘 控 制 情 况
较差。

记者了解到，目前南宁大约还有 20
家无资质混凝土搅拌站，这些搅拌站未
通过环评等手续，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
质，偷偷生产和销售。此次堆场扬尘治
理行动，南宁将对这些“黑站”进行坚决
打击和取缔。

■行动：
分三阶段重点整治六片区

南宁市环保局局长韦好鹏表示，堆
场扬尘污染专项整治行动的整治范围
为：市建成区（绕城高速公路内）工业企
业、港口码头、混凝土搅拌站、物流中心
等企业（单位）易产生扬尘污染的堆场

（包括煤炭、煤矸石、粉煤灰、砂石、灰
土、灰浆、灰膏、水泥等各类物料堆存
场所）。

重点对影响西乡塘区北湖、高新
区大学路农职院、江南区沙井、青秀区
仙葫三岸、良庆区英华嘉园、五象新区
等监测点周边区域的整治对象进行排
查整治；重点对场地无硬化、堆场露天
无覆盖等基本扬尘防治措施缺失、扬
尘 污 染 严 重 的 整 治 对 象 进 行 重 点
整治。

整 治 分 3 个 阶 段 进 行 ，2 月 下 旬
至 5 月 下 旬 为 整 治 阶 段 ，由 各 城 区
政 府 、各 开 发 区 管 委 会 及 有 关 单 位
按职责集中力量摸清所管辖区域须
整 治 的 企 业（单 位）底 数 ；6 月 上 旬
至 9 月 上 旬 为 巩 固 提 升 阶 段 ，主 要
进行查漏补缺、填平补齐，对整治行
动 进 行 经 验 总 结 ；9 月 中 旬 至 12 月
中旬为长效管理阶段。

据了解，南宁市还将对堆场进行
分级评定，由好到差共分 1 级~3 级，整
治后堆场必须达到 3 级 70 分及以上

（合格）。整治后达不到 70 分及以上
的视为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落实不到
位，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对不
按要求进行分级评定的，按《大气污染
防治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拒不改正
的责令停工或停业整治。

本记者孙秀英 通讯员梁定民三亚
报道 海南省生态环保厅副厅长毛东利
近日率督查组一行，对三亚市全面启
动环境保护综合督查工作，以推动三
亚市环境管理体制机制转型、持续改
善三亚市生态环境质量。三亚市副市
长陈小亚、环境保护部华南环保督查
中心有关负责人等出席启动会。

综合督查具体包括 5 个方面：三亚
市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执行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生态环境保护
重大决策部署，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计划、规划、重要政策措施情
况；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情况；各职
能部门执行环保法律法规政策情况；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区域
企事业单位环境监管情况。

陈小亚在启动会上表示，对三亚
市开展环境保护综合督查工作，实际
上 是 对 三 亚 环 境 保 护 管 理 工 作 进 行
全 面 体 检 ，以 帮 助 查 找 存 在 问 题 、分
析 深 层 次 原 因 ，促 进 环 境 管 理 的 转
型 ，破 解 城 市 化 发 展 的 生 态 环 境
瓶颈。

据 悉 ，综 合 督 查 时 间 持 续 至 6 月
底，将通过召开座谈会、查阅资料、现
场督查、加强信息公开多渠道听取公
众意见建议等方式进行，并将在督查
调 研 工 作 基 础 上 ，进 行 汇 总 分 析 、提
出综合督查意见建议，向三亚市政府
反 馈 ，并 将 综 合 督 查 报 告 上 报 省 政
府 。 一 旦 发 现 问 题 ，将 通 过 公 开 约
谈 、挂 牌 督 办 、区 域 限 批 等 手 段 进 行
处理。

本报记者邵丽华 见习记者刘俊超
郑州报道 河南省环保厅近日出台《河
南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区域限批
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规定将在 6 种条件下实施环评区域限
批措施，对干预限批决定实施、包庇纵
容环境违法等行为的相关责任人，纪检
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将会依法
依规追究相关责任。

《办法》规定，在规定期限内未实现
国家、河南省确定的水环境质量改善目
标、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土壤环境
质量考核目标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排
放重点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对未完成上一年度国家、河南
省确定的重点水污染物、大气污染物排
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地区，或者未完成国
家、河南省确定的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
放量控制目标任务的地区，暂停审批新

增排放重点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

《办法》要求，对未执行同步限批要
求的地方环保部门审批的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上级环境保护部门应
当责令撤销审批决定。针对拒不撤销
的情形，上级环保部门可以直接撤销，
并对作出审批决定的直接负责主管部
门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移交纪检监察
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由纪检监察机
关和组织（人事）部门依法依规追究相
关责任。

此外，对干预限批决定实施、包庇
纵容环境违法行为、履职不力、监管不
严的地方人民政府、地方环保部门的相
关责任人员，河南省环保厅将把相关材
料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
门，由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
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

本报通讯员于涛 记者杨涛利乌鲁
木齐报道 记者近日从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新疆将继续
推进能源领域创新改革，推进非常规油
气资源勘探开发。

目前，《新疆“十三五”能源发展规
划》已经编制完成。新疆还编制了《丝绸
之路经济带能源发展规划》《电化新疆工
作方案》，以及新疆“十三五”煤炭、电力、
可再生能源、石油天然气、石化、煤化工、
电网、农村电网、配电网、风电、水电、太
阳能发电、地热等专项规划。

新疆还编制了自治区“十三五”配电
网升级改造、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燃煤火
电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实施方案等 3 个
专项实施方案。

2016 年，新疆将进一步加快推进
阜康、拜城等地煤层气示范工程建设，
引导煤层气勘探开发规模化、产业集
群化发展。预计 2016 年，煤制天然气
将达 11 亿立方米。同时，将争取中央
预算内资金支持，以阜康、拜城等矿区
为重点，加快实施煤矿瓦斯抽采利用
规模化矿区和瓦斯治理示范矿井建
设，提高煤矿瓦斯抽采利用水平。积
极研究推进页岩气、油页岩等非常规
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利用。

今年，新疆安排的 440 项重点项
目中，以能源、交通、水利项目为主。为
推进能源项目早日开工建设，自治区发
展改革委已将110千伏及以下输变电项
目核准权限下放地（州、市）。

新疆推进能源领域改革
编制完成“十三五”能源发展规划

杭州市江城路某拆房现场，由于近日施工队没有采取喷水抑尘等措施，导致工
地尘土飞扬，路过的市民不得不掩鼻而过。 人民图片网供图

江苏省泰
州市积极创新
实 践 ，在 农 业
大棚上建起光
伏 电 站 ，种 菜
发 电 两 不 误 。
这种电站采用
新型光伏太阳
板 ，建 在 温 室
大棚顶上既不
影响室内植物
采 光 ，又 能 有
效利用太阳光
源 ，提 高 土 地
收益。传统蔬
菜大棚采用的
是 薄 膜 ，一 年
更 换 一 次 ，光
伏蔬菜大棚采
用的是钢化玻
璃 结 构 ，可 使
用 25年。

人民图片
网供图

本报记者蔡新华 见习记者
刘静上海报道 记者日前从上海
市交通委获悉，今年下半年，上海
将针对老旧车辆推出更严的限行
政策，陆续出台三方面相关举措：
将国一汽油车限行范围扩大至郊
环；对 2005 年后注册的国二汽油
车实施外环限行；对 2011 年前投
放、车龄在 5 年以上的国三柴油
货车，在中环等区域实施全天 24
小时限行。

上海市环保局最新的分析结
果显示，以机动车为主的流动源
对上海大气 PM2.5 的污染贡献率
达到了 30.5%。同时，上海计划
在“十三五”期间，将 PM2.5的年均
浓 度 进 一 步 降 至 42 微 克/立 方
米，在现有基础上下降约 21%；空
气质量优良率提升至 80%，相比
2015 年提升约 10 个百分点。因
此，必须进一步加大机动车排放
控制力度。

据上海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随着黄标车的全面淘汰，全
市机动车污染的主要来源已转变
为国三及以下的汽油车和国三柴
油车。从单车排放水平来看，国
一、国二老旧汽油车平均排放水
平相比新车增加 2～4 倍，国三老
旧柴油车相比新车排放增加约
1倍。

这位负责人表示，目前上海
市仍有国一汽油车 1.6 万辆、国二
汽油车 20.8 万辆、国三柴油货车
18.5 万辆，这些车辆仅占全市机
动 车 总 量 的 14% ，但 其 排 放 的
PM2.5、NOx 却分别约占机动车排
放总量的 60%、70%。因此，上海
将在继续严格实施现有的高污染
机动车限行措施的基础上，进一
步加大管控力度。

本报讯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
市 2016 年一季度全市一级和二级天
数合计为 64 天，比去年同期增加 3 天，
同比增幅 4.9%，AQI综合指数为 5.96。

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市环保局加
大污染防治工作力度，全面改善空气

质量。推进燃煤锅炉淘汰及拆并整合工
作，重点做好全市 188 台 10 蒸吨以下燃
煤锅炉全部淘汰工作；推进 104 台 10 蒸
吨以上 65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逐步拆并
整合，目前燃煤锅炉淘汰及拆并整合工
作已下达至市 4区。

呼和浩特市环保局推进电厂超低
排放改造及企业生产性锅炉脱硫脱硝
改造。大唐托 电 1 号 、4 号 机 组 超 低
排 放 改 造 已 验 收 ，3 号 机 组 正 在 改
造 中 ；金 桥 电 厂 1 号 机 组 和 科 林 电
厂 1 号 机 组 超 低 排 放 改 造 正 在 推
进 ；天 野 化 工 两 台 锅 炉 脱 硫 脱 硝 改
造 已 完 成 。 同 时 ，强 化 机 动 车 排 气
检 测 和 环 保 标 志 管 理 ，第 一 季 度 全
市 共 检测机动车 93257 辆，同比增长
49.87%；发放环保标志 81562 枚，同比
增长 28.64%。

沈碧馨康舒宁

本报记者闫海超报道 由中国记
协组织的全国新闻单位夜班编辑“重
温长征史 重走长征路”采访交流活动
近日在福建省龙岩市举行，以纪念中
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

4 月 21 日~28 日，18 家中央主要

新闻单位和 10 家全国性行业报夜班编
辑深入龙岩市、长汀县、策武镇、中复村，
瞻仰了古田会址、瞿秋白纪念馆、杨成武
将军纪念馆、四都镇红军园、张鼎丞纪念
馆，参观了闽西历史博物馆、福建省苏维
埃政府旧址、中央红色交通线纪念馆，进
一步加深了编辑记者对革命历史的认识

和理解。
活 动 期 间 ，编 辑 记 者 们 还 通 过

走 访 乡 镇 和 村 庄 ，采 访 考 察 了 当 地
水土流失治理成果和生态文明建设
情 况 ，以 及 老 区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巨
大变化。

通过深入走进基层，编辑记者们
更深入学习领会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进一步坚定了新闻舆论工作者
的理想信念及党性原则；在锤炼工作
作风的同时，进一步拓展了“用心走基
层，用情走转改，用功改文风”的深度
和广度。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
序，经审查，2016年4月21日～2016年4
月30日我部对1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作出审批决定。现将作出的审批
决定情况予以公告，公告期为 2016年 5
月4日～2016年5月10日（7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侵犯其合法权
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
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
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电话：010-66556858、
66103044、66556344
传 真：010-66556837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

南小街 115 号，环境保护部核设施安全
监管司

邮 编：100035

环境保护部关于2016年4月21日～2016年4月30日
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的公告（核与辐射）

序号

1

文件名称

关于淮南—南京—上海 1000 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补充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文号

环审〔2016〕54号

发文时间

2016-4-25

一、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

河南出台建设项目环评区域限批管理办法

干预限批者将被追责

履行主体责任 强化环境监管

海南对三亚开展环保综合督查

上海严格限行
老旧车辆
国一汽油车限行范围

扩大至郊环

呼和浩特一季度收获64个好天
比去年同期增加3天

重温长征史 重走长征路

中国记协组织夜班编辑走访老区


